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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建築技術審議委員會第 48 次會議紀錄  

一、開會事由：內政部建築技術審議委員會第 48 次會議  

二、開會時間：100 年 4 月 11 日（星期一）下午 2 時 30 分  

三、開會地點：本部營建署107會議室  

四、主持人：葉主任委員世文（蘇副主任委員憲民代為主持） 
記錄：孫立言  

五、出（列）席單位及人員：如簽到單  

六、報告事項：  

本會決議事項執行情形報告，洽悉。  

七、討論事項：  

（一）案由一：修正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八十

八條有關室內裝修材料規定。  
說  明：  

1. 100 年 3 月 6 日凌晨臺中市「哈克飲料店 (PUB)」
發生火災，肇致重大傷亡。該場所室內牆面壁體及

門板均以泡棉填塞以達隔音效果，天花板亦貼附泡

棉以阻隔營業場所發出之噪音，由於推斷係火花引

燃的隔音用泡棉致火勢迅速擴大，隔音泡棉運用於

建築物之管理引發關注。  
2.經本部於 100 年 3 月 18 日召開會議研商，獲致結

論略以：  
(1)裝修材料之性能要求，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

施工編第 88 條已按建築物用途類組、居室或走

廊、樓梯等，列表規定不同裝修材料耐燃等級

要求，為避免本次臺中市「哈克飲料店 (PUB)」
火災，火花引燃固著於牆壁及天花板之隔音用

泡棉致火勢迅速擴散肇致重大傷亡之類似事件

再度發生，請營建署修正該規則建築設計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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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第 88 條，將固著於天花板或內部牆面且暴露

於室內之表面吸音隔音材料納入裝修材料範

圍，依該條管制其耐燃性能。至對於未固著之

吸音隔音泡棉，與會人員認為亦應考量其防焰

性之必要，請消防署就消防法及相關法規（包

括依消防法修正草案第 14 條之 1 訂定申請使用

明火表演或活動許可之辦法）檢討，並將檢討

結果簽報部長。  
(2)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88 條規定「建

築物之內部裝修材料應依下表規定。但符合下

列情形之一者，不在此限：一、除下表（十）

至（十四）列建築物，及建築使用類組為 I 類

者外，如按其樓地板面積每 100 平方公尺範圍

內以具有一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之牆壁、防火門

窗等防火設備與該層防火構造之樓地板區劃分

隔者，或其設於地面層且樓地板面積在 100 平

方公尺以下者。……」因 B1、B2、B3 類組使

用人員密度高且危險性高度，請營建署修正上

開第 1 款規定，將 B1、B2、B3 類組列為不得

以區劃為 100 平方公尺免受該條裝修材料耐燃

性能限制之對象。  
3.另經本部部長指示，本修正案應於本年 4 月完成。 
4.修正草案修正條文對照表整理如附件，提請討論。 

結  論：  
1.第 88 條第 1 款「B1、B2、B3 類組」文字修

正為「B-1、B-2、B-3 組」；附表說明二（一）、

（二）目整併，修正為「本表所稱內部裝修

材料係指固著於建築物構造體之天花板、內

部牆面或高度超過一點二公尺固定於地板之

隔屏或兼作櫥櫃使用之隔屏（含暴露於室內

之表面隔音或吸音材料）」（修正條文對照

表如附件 1），修正後由作業單位辦理後續

法制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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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有關委員建議將附表「居室或該使用部分」

修正為「該使用部分」、釐清第 88 條與同編

第 83 條及其他涉及室內裝修材料耐燃等級

規定條文之競合等，請作業單位檢討。  

（二）案由二：增訂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六十

條之一有關鄰接室內停車空間之出入口其通道寬度

規定。  
說明：  

1.建築物附設停車空間設置之樓層，除有通達該樓層

之樓梯、昇降機外，並常設有各類機電設備空間（如

受電室、緊急發電機、消防蓄水池、自來水蓄水池

等），甚或公寓大廈之垃圾儲存空間等，停車位之

設置位置與上開機能空間之出入與通行淨寬目前

尚無具體規範，據民眾陳情，有部分案例規劃之停

車位阻擋出入口影響人員通行或貨物搬運，不僅影

響出入亦造成所停放之汽車易遭損傷，引起糾紛。 
2.經本署於 100 年 1 月 25 日召開「研商增訂停車位

與同層出入口及固定設備距離規定」，獲致結論略

以：為確保面向停車位之出入口通行及供設備、貨

物進出功能，並明定標準以利執行，建築設計施工

編第 60 條之 1 第 1 項條文草案有訂定之必要；修

正條文草案，由作業單位逕提本部建築技術審議委

員會審議。  
3.修正草案修正條文對照表整理如附件，提請討論。 

結  論：  
兼顧通行需求及降低公設比，應留設通道之

淨寬度由 90 公分修正為 75 公分，（修正條文對

照表如附件 2），修正後由作業單位辦理後續法

制作業。  

（三）案由三：修正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二百

九十八條有關「建築物雨水或生活雜排水回收再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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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規定適用範圍。  
說  明：  

1.依據監察院 98 年 7 月 23 日（ 98）院台內字第

0981900593 號函為有關該院專案調查研究綠建築

執行成效案，「結論與建議」一、法令面 1，「 ...
建築技術規則『建築物雨水或生活雜排水回收再利

用』之適用範圍僅限於總樓地板面積 3 萬平方公尺

以上之新建築，其適用對象與範圍過於狹隘， ...
允宜研究改進。」辦理。  

2.按「建築物雨水或生活雜排水回收再利用：指將雨

水或生活雜排水貯集、過濾、再利用之設計，其適

用範圍為總樓地板面積達三萬平方公尺以上之新

建建築物。但工業、倉儲類 (C 類 )、衛生醫療類 (F-1
類 )、危險物品類 (I 類 ) 等或經中央主管建築機關

認可之建築物，不在此限。」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

計施工編第 298 條第 4 款已有明文，本部另訂有「建

築物雨水貯留利用設計技術規範」及「建築物生活

雜排水回收再利用設計技術規範」，前揭規定及相

關設計技術規範已自 98 年 1 月 1 日實施。  
3.經本署於 99 年 8 月 3 日召開會議研商，獲致結論

略以：「有關建築技術規則綠建築基準專章有關建

築物雨水或生活雜排水回收再利用規定適用範

圍，經與會委員及相關單位就本署作業單位彙整直

轄市、縣（市）政府及本部指定之特設主管建築機

關所提報之相關資料討論，獲致共識，建議將適用

範圍擴大至總樓地板面積達一萬平方公尺以上之

新建建築物；至有關工業、倉儲類 (C 類 )、衛生醫

療類 (F-1 類 )、危險物品類 (I 類 ) 等類別，因設置

建築物雨水貯留利用系統及或生活雜排水回收再

利用系統處理後之用水，僅使用於沖厠、景觀、澆

灌、灑水、洗車、冷卻水、消防及其他不與人體直

接接觸之用水，且可選擇系統設計簡易及成本較低

之雨水貯留利用系統設置，建議所有建築物類組全

面適用。請作業單位依前揭意見整理檢討相關法規

條文後，提本部建築技術審議委員會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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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復經行政院衛生署 99 年 8 月 17 日衛署醫字第

0990263316 函意見略以：「有關會議結論擬將衛

生醫療類（F-1 類）納入適用範圍，因考量醫療機

構之生活雜排水有感染之虞，建議不宜設置生活雜

排水回收再利用系統。」  
5.修正草案修正條文對照表整理如附件，提請討論。 

結  論：  
考量衛生醫療類（F-1 組）建築物之回收

再利用用水有感染之虞，爰保留該類組排除

適用本條文第四款適用範圍規定，其餘原則

通過，修正後由作業單位辦理後續法制作業

（整理如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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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八十八條修正

草案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第八十八條  建築物之內

部裝修材料應依下表規

定。但符合下列情形之

一者，不在此限： 
一、除下表（十）至（

十四）所列建築物

，及建築使用類組

為 B-1、B-2、B-3
組及 I 類者外，按

其樓地板面積每一

百平方公尺範圍內

以具有一小時以上

防火時效之牆壁、

防火門窗等防火設

備與該層防火構造

之樓地板區劃分隔

者，或其設於地面

層且樓地板面積在

一百平方公尺以下

者。 
二、裝設自動滅火設備

及排煙設備者。 

 

第八十八條 建築物之內

部裝修材料應依下表規

定。但符合下列情形之

一者，不在此限： 
一、除下表（十）至（

十四）所列建築物

，及建築使用類組

為 I 類者外，如按

其樓地板面積每一

○○平方公尺範圍

內以具有一小時以

上防火時效之牆壁

、防火門窗等防火

設備與該層防火構

造之樓地板區劃分

隔者，或其設於地

面層且樓地板面積

在一○○平方公尺

以下者。 
二、裝設自動滅火設備

及排煙設備者。 

 

一、因 B-1、B-2、B-3 組

使用人員密度高且危

險性高度，增列不得

以區劃為一百平方公

尺免受本條裝修材料

耐燃性能限制之對

象。 
二、酌作文字修正，俾符

法制體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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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附表  

內部裝修材料 
 建築物類別 組別

供該用途之專用
樓地板面積合計 居室或該 

使用部分 
通達地面之
走廊及樓梯

（一） A 類 公共集會類 全部

（二） B 類 商業類 全部
全部 耐燃三級以上 

C-1 全部 耐燃二級以上 

耐燃二級以
上 

（三） C 類 工業、倉儲類 
C-2

（四） D 類 休閒、文教類 全部

（五） E 類 宗教、殯葬類 E 

（六） F 類 衛生、福利、更生
類 全部

（七） G 類 辦公、服務類 全部

H-1

全部 耐燃三級以上 耐燃二級以
上 

（八） H 類 住宿類 
H-2 － － － 

（九） I 類 危險物品類 I 全部 耐燃一級 耐燃一級 

（十） 
地下層、地下工作物供 A
類、G 類、B-1 組、B-2
組或 B-3 組使用者 

全部 

（十一） 無窗戶之居室 全部 

H-2 二層以上部分（但
頂層除外） （十二） 使用燃燒設備之房間 

其他 全部 

每二百平方公尺以內有
防火區劃之部分 

耐燃二級以上 耐燃一級 

（十三） 十一層以上部分 
每五百平方公尺以內有
防火區劃之部分 耐燃一級 

防火區劃面積按一百平
方公尺以上二百平方公
尺以下區劃者 

耐燃二級以上 

（十四） 地下建築物 
防火區劃面積按二百零
一平方公尺以上五百平
方公尺以下區劃者 

耐燃一級 

耐燃一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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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應受限制之建築物其用途、層數、樓地板面積等依本表之規

定。  
二、本表所稱內部裝修材料係指固著於建築物構造體之天花板、

內部牆面或高度超過一點二公尺固定於地板之隔屏或兼作

櫥櫃使用之隔屏（含暴露於室內之表面隔音或吸音材料）。

三、除本表（三）（九）（十）（十一）所列各種建築物外，在

其自樓地板面起高度在一點二公尺以下部分之牆面、窗臺及

天花板周圍押條等裝修材料得不受限制。  
四、本表（十三）（十四）所列建築物，如裝設自動滅火設備者，

所列面積得加倍計算之。  
 

修正說明：  
一、同類各組應使用耐燃等級相同者，組別欄修正為「全部」，以簡化文字，

並酌作文字修正，俾符法制體例。。 
二、將附表說明二修正為「裝修材料」之定義，並將固著於天花板、內部牆面

或隔屏之隔音或吸音材料納入裝修材料耐燃性能管理。 
 



9 

現行附表  

內部裝修材料 
 建築物類別 組別

供該用途之專用樓地

板面積合計 居室或該 
使用部分 

通達地面之

走廊及樓梯

A-1 全部 
（一） A 類 公共集會類 

A-2 
B-1 
B-2 
B-3 

（二） B 類 商業類 

B-4 

 
耐燃三級以

上 

C-1 全部 耐燃二級以

上 

耐燃二級以

上 

（三） C 類 工業、倉儲類 
C-2 
D-1 
D-2 
D-3 
D-4 

全部 
（四） D 類 休閒、文教類 

D-5 全部 
（五） E 類 宗教、殯葬類 E 全部 

F-1 
F-2 
F-3 

（六） F 類 衛生、福利、更生

類 

F-4 
G-1 
G-2 （七） G 類 辦公、服務類 
G-3 
H-1 

全部 

耐燃三級以

上 
耐燃二級以

上 

（八） H 類 住宿類 
H-2 － － － 

（九） I 類 危險物品類 I 全部 耐燃一級 耐燃一級 

（十） 
地下層、地下工作物供

A 類、G 類、B-1 組、

B-2 組或 B-3 組使用者 
全部 

（十一） 無窗戶之居室 全部 

H-2 
二層以上部分（但頂層

除外） （十二） 使用燃燒設備之房間 
其他 全部 

（十三） 十一層以上部分 每二○○平方公尺以內有防

火區劃之部分 

耐燃二級以

上 耐燃一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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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五○○平方公尺以內有防

火區劃之部分 耐燃一級 

防火區劃面積按一○○平方

公尺以上二○○平方公尺以

下區劃者 

耐燃二級以

上 
（十四） 地下建築物 

防火區劃面積按二○一平方

公尺以上五○○平方公尺以

下區劃者 
耐燃一級 

耐燃一級 

一、應受限制之建築物其用途、層數、樓地板面積等依本表之規

定。  
二、本表所稱內部裝修係指固著於建築物構造體之天花板、內部

牆面或高度超過一點二公尺固定於地板之隔屏或兼作櫥櫃使

用之隔屏之裝修施工。  
三、除本表（三）（九）（十）（十一）所列各種建築物外，在

其自樓地板面起高度在一‧二公尺以下部分之牆面、窗臺及

天花板周圍押條等裝修材料得不受限制。  
四、本表（十三）（十四）所列建築物，如裝設自動滅火設備者，

所列面積得加倍計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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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六十條之一

修正草案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第六十條之一  供公眾使

用建築物之居室或非居

室鄰接室內停車空間

者，其面向停車位之出

入口，應留設淨寬七十

五公分以上之通道連接

車道。其他法規另有規

定者，並應符合其他法

規之規定。 

 

 一、本條新增。 
二、為避免停車位阻礙人

員通行或貨物搬運，

爰明定居室或非居室

面向室內停車位之出

入口，應留設通道連

接車道，以利通行。

通道寬度參照同編第

三十三條規定之樓梯

最小淨寬及同編第七

十六條規定之防火門

最小寬度。 
三、查台灣電力公司之「

新增設用戶配電場所

設置規範」第七條規

定「配電場所應保留

寬一點二公尺以上，

且有適當強度之通道

，俾利供電設備進出

之用。」又依「建築

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

範」公共建築物供行

動不便者使用之室內

通路走廊寬度不得小

於一點二公尺，且其

他公用事業之設備進

出如有大於本條規定

淨寬之需求，仍需依

其規定留設方能達其

設置功能，爰增列後

段，要求同時應符合

本條及其他法規之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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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二百九十八條

修正草案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第二百九十八條 本章規

定之適用範圍如下： 
一、建築基地綠化：指

促進植栽綠化品質

之設計，其適用範

圍為本編第五章第

四節規定之學校、

第十二章高層建築

物、第十三章山坡

地建築及第十五章

實施都市計畫地區

建築基地綜合設計

之新建建築物。 
二、建築基地保水：指

促進建築基地涵

養、貯留、滲透雨

水功能之設計，其

適用範圍為本編第

五章第四節規定之

學校、第十二章高

層建築物及第十五

章實施都市計畫地

區建築基地綜合設

計之新建建築物。 
三、建築物節約能源：

指以建築物外殼設

計達成節約能源目

的之方法，其適用

範圍為學校類、大

型空間類、住宿類

建築物，及同一幢

第二百九十八條 本章規

定之適用範圍如下： 
一、建築基地綠化：指

促進植栽綠化品質

之設計，其適用範

圍為本編第五章第

四節規定之學校、

第十二章高層建築

物、第十三章山坡

地建築及第十五章

實施都市計畫地區

建築基地綜合設計

之新建建築物。 
二、建築基地保水：指

促進建築基地涵

養、貯留、滲透雨

水功能之設計，其

適用範圍為本編第

五章第四節規定之

學校、第十二章高

層建築物及第十五

章實施都市計畫地

區建築基地綜合設

計之新建建築物。

三、建築物節約能源：

指以建築物外殼設

計達成節約能源目

的之方法，其適用

範圍為學校類、大

型空間類、住宿類

建築物，及同一幢

一、擴大建築技術規則建

築物雨水或生活雜排

水回收再利用規定之

適用範圍，將適用範

圍擴大至總樓地板面

積達一萬平方公尺以

上之新建建築物。 
二、有關工業、倉儲類（C

類）、危險物品類（I
類） 等類別，因設置

建築物雨水貯留利用

系統或生活雜排水回

收再利用系統處理後

之用水，僅使用於沖

厠、景觀、澆灌、灑

水、洗車、冷卻水、

消防及其他不與人體

直接接觸之用水，且

可選擇系統設計簡易

及成本較低之雨水貯

留利用系統設置，爰

納入適用範圍。另考

量衛生醫療類（F-1
組）建築物之回收再

利用用水有感染之

虞，爰保留該類組排

除適用本條文第四款

適用範圍規定。 



13 

或連棟建築物之新

建或增建部分之地

面層以上樓層（不

含屋頂突出物）之

樓地板面積合計超

過一千平方公尺之

其他各類建築物。

但符合下列情形之

ㄧ者，不在此限： 
（一）機房、作業廠

房、非營業用

倉庫。 
（二）地面層以上樓

層（不含屋頂

突出物）之樓

地板面積在五

百平方公尺以

下之農舍。 
（三）經地方主管建

築機關認可之

農業或研究用

溫室、園藝設

施、構造特殊

之建築物。 
四、建築物雨水或生活

雜排水回收再利用

：指將雨水或生活

雜排水貯集、過濾

、再利用之設計，

其適用範圍為總樓

地板面積達一萬平

方公尺以上之新建

建築物。但衛生醫

療類（F-1 組） 或
經中央主管建築機

或連棟建築物之新

建或增建部分之地

面層以上樓層（不

含屋頂突出物）之

樓地板面積合計超

過一千平方公尺之

其他各類建築物。

但符合下列情形之

ㄧ者，不在此限：

（一）機房、作業廠

房、非營業用

倉庫。 
（二）地面層以上樓

層（不含屋頂

突出物）之樓

地板面積在五

百平方公尺以

下之農舍。 
（三）經地方主管建

築機關認可之

農業或研究用

溫室、園藝設

施、構造特殊

之建築物。 
四、建築物雨水或生活

雜排水回收再利用

：指將雨水或生活

雜排水貯集、過濾

、再利用之設計，

其適用範圍為總樓

地板面積達三萬平

方公尺以上之新建

建築物。但工業、

倉儲類（C 類）、

衛生醫療類（F-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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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認可之建築物，

不在此限。 
五、綠建材：指第二百

九十九條第十二款

之建材；其適用範

圍為供公眾使用建

築物及經內政部認

定有必要之非供公

眾使用建築物。 

類）、危險物品類

（I 類） 等或經中

央主管建築機關認

可之建築物，不在

此限。 
五、綠建材：指第二百

九十九條第十二款

之建材；其適用範

圍為供公眾使用建

築物及經內政部認

定有必要之非供公

眾使用建築物。 
 
 

 




